
三 七 編

潘美月‧杜潔祥 主編

《唐律疏議》問答體疏證研究

第8冊

馮  煒 著 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《唐律疏議》問答體疏證研究／馮煒 著 -- 初版 -- 新北市：
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23 ﹝民 112 ﹞

目 4+172 面；19×26 公分

（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七編；第 8 冊）

ISBN 978-626-344-471-3（精裝）

1.CST：唐律疏議  2.CST：法律  3.CST：研究考訂  4.CST：唐代

011.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010510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 

三七編  第 八 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ISBN：978-626-344-471-3

《唐律疏議》問答體疏證研究

作    者  馮  煒

主    編  潘美月、杜潔祥

總 編 輯  杜潔祥

副總編輯  楊嘉樂

編輯主任  許郁翎

編    輯  張雅淋、潘玟靜  美術編輯  陳逸婷

出    版 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發 行 人 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 235 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

          電話：02-2923-1455 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網    址    http://www.huamulan.tw  信箱  service@huamulans.com
印    刷 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

初    版  2023 年 9 月

定    價  三七編 58 冊（精裝）新台幣 150,000 元          版權所有‧請勿翻印



馮煒 著

《唐律疏議》問答體疏證研究



提    要

《唐律疏議》是唐代的刑法典。自商鞅改法為律後，中國古代成文法一直以律為主，律也

是歷代立法的重點。唐之前歷代律典均未完整保存下來，而唐律中的《永徽律》及其立法解釋、

司法解釋即今傳《唐律疏議》，完整地保存到了現代，是中國現存最早、最完整、也是中華法系

最具代表性的封建法典，亦是封建法制臻於成熟和定型的標誌。

《唐律疏議》由律文（含注文）及律疏組成，律疏對律文及注文逐句逐條進行立法解釋與司

法解釋，這種解釋屬有權解釋，即律疏與律條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《唐律疏議》法律解釋的基

本手段為訓詁，作為律學訓詁的典範性著作，《唐律疏議》不僅在中國法制史與律學史上意義重

大，漢語史、語言學史領域也有重要的研究價值。

《唐律疏議》主要的律學訓詁方式之一為法律問答體，以「問曰」、「答曰」的形式虛擬對話，

預設司法實踐中的疑難案例，並給以詳盡解析，這種問答體疏證共出現 178 處。本文首先對問

答體疏證問式與答式的語篇結構、問答的會話合作原則與會話結構進行分析，並將重點放在問

答體疏證訓詁特點的研究上，從微觀角度深入問答體疏證內部，探討其訓釋內容、訓釋程序、

方法、用語等，歸納特點，總結規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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